
花蓮縣門牌註銷連繫單 

填報機關：                  填報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建築物門牌地址： 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建築物所有權人： 

戶籍地址： 所有權人戶籍地址： 

連絡電話： 連絡電話： 

建築物門牌註銷原因：□建築物滅失；□建築拆除 

                    □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其他） 

建築物位置略圖： 

受理單位 

承辦人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機關首長 

備註： 

一、本連繫單一式二份，一份由填報單位留存，一份函報轄區戶政事務所。 

二、申請人或建築物所有權人無資料者得免填。 

 

附件 1 



同意提供作道路使用同意書   
 

本人所有花蓮縣      鄉（鎮、市）      地段      地號 

 

共    筆土地同意供作道路使用並同意      鄉（鎮、市） 

公所辦理道路命名（更名）。 

 

 

此致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鄉（鎮、市）公所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同意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戶籍地址： 

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

附件 2 



道路更名同意書 

 

本戶同意       鄉（鎮、市）公所將原戶籍地址所在○○ 

路（街）○○巷（弄）○○號更名為○○路（街）○○巷（弄） 

○ ○號。 

 

 

此     致 

                   鄉（鎮、市）公所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同意人（戶長）：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戶籍地址： 

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年    月   日 

 

 

附件 3 



 

鄉 鎮 市 

名 稱 

路 街 包 括 段 別 

( 加 註 英 文 ) 

巷 弄 

門 牌 號 碼 

 

 

 

附件 4 


